
关于《新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郑市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一、编制目的

提高政府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有效预防和控制突发环

境事件的发生，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危

害，保障公众生命、环境、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二、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管理办法》《河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河南省环境保

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郑

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郑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新郑市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

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

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

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

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新郑市行政区域内因违法排污引发的一般及以上突发环境

事件，以及由其它突发事件引发且环境污染成为主要灾害的事

件，应由环保局牵头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当其它突发事件引发环

境污染但环境污染为次要灾害，应由其它部门牵头启动县级相关

专项应急响应的，环保局应全力配合，做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事故所造成辐射污染事件的

应对工作，按照其他相关应急预案规定执行。重污染天气应对工

作按照《新郑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执行。



四、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将保障公众生命、环境、财

产安全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最

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预警防范体系，积

极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培训和演练。

（2）坚持统一领导，分级响应。实行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

下，部门配合、上下联动的应急工作机制，属地为主，分级响应。

（3）坚持分类管理，科学处置。针对不同污染源所造成的

环境污染、生态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充分

发挥部门专业优势实施应急处置，使采取的措施与突发环境事件

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影响相适应。

（4）坚持平战结合、专兼结合。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做好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加强培训演练，充分发挥现有专

业队伍及社会环境应急救援力量的作用。

解读机构：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监察大队应急办

解读人：郭鑫淼 联系电话：0371-6267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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